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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政发〔2018〕37 号

乾安县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松原灌区

乾安灌片工程建设管理指挥部成员的通知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园区，县政府各局、办，腾字种畜场、大

遐畜牧场、鹿场、良种繁育基地：

因领导工作分工变动和相关部门领导调整，经县政府研究决

定，现将松原灌区乾安县工程建设管理指挥部成员调整如下：

总 指 挥：杜 彬 县 长

副总指挥：施鹏友 副县长、县公安局局长

于振军 副县长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

李玉新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

段海彪 乾安灌区筹备处负责人

成 员：唐彦龙 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

孙士涛 县财政局局长

刘向光 县水利局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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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 兵 县国土资源局局长

刘海威 县林业局局长

朱明久 县农业和畜牧业局局长

李红兵 县农业和畜牧业局副局长

于 健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

李雁翔 县环境保护局局长

赵德森 县司法局局长

刘国文 县信访局局长

张 清 县审计局局长

王学君 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

虞淑杰 县广播电视台台长

王永恒 县公安局副局长

计忠生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

吴桂香 县法院副院长

张喜才 县检察院副检察长

赵亚坤 县纪委副书记、县监察委副主任

朱子荣 县农经局局长

高志阁 县政府法制办负责人

王中挥 国网吉林乾安县供电有限公司总经理

鲁晨光 中国石油吉林松原销售分公司乾安经营

处总经理

曹 爽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乾安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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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总经理

苏 华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乾安分公司总经理

王景义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乾安县分公

司总经理

韩金平 中国石油吉林油田分公司乾安采油厂厂

长助理

闫 军 乾安镇镇长

刘东生 安字镇镇长

谷玉国 让字镇镇长

王树明 水字镇镇长

刘立峰 所字镇镇长

朱彦明 赞字乡乡长

张秀明 严字乡乡长

程守昌 余字乡乡长

迟占军 道字乡乡长

冯秀双 大遐畜牧场场长

郝占国 腾字种畜场场长

吴春辉 良种繁育基地场长

李 珉 大布苏镇人大主席

崔永刚 水字镇人大主席

指挥部主要负责整个乾安灌区工程的指挥、调度和推进工作，

对工程遇到的重大问题及时进行研究，并提出处理意见。指挥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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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主任由段海彪兼任。办公室组成人员如下：

主 任：段海彪

副主任：穆建坤

王泽海

张维峰

指挥部办公室作为松原灌区乾安灌片工程建设管理组织机

构，负责在县指挥部和市指挥部办公室指导下，全面协调相关部

门和单位，做好工程征地拆迁和建设管理等相关工作。具体负责

按照有关政策文件规定，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和乡（镇、场、园区）

做好征地协议签订和征地资金发放工作；负责承担上级授权的项

目法人职责，做好工程建设管理日常工作；负责与省、市、县相

关部门衔接，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各成员单位职责如下：

县发展和改革局:负责与上级主管部门协调，配合做好工程建

设相关工作。

县财政局：负责项目资金监管及财审等工作。

县水利局：负责工程建设监管、现场指导等工作。

县国土资源局：负责工程用地勘测定界，协调办理用地手续，

做好工程用地类别调整等工作。

县林业局：负责工程用地范围内林木采伐和征占林地相关手

续报批工作。

县农业和畜牧业局：负责协调办理工程征占使用草原报批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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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。

县交通运输局：负责过路桥涵质量监督和申请报批等相关工

作。

县司法局：负责法律援助和司法解释等相关工作。

县农经局：负责农村集体土地权属确定等相关工作。

县政府法制办公室：负责对有关行政机关在征地、移民、拆

迁工作中的行政执法行为进行监督。

县信访局：负责做好信访接待工作，确保稳定。

县法院、县检察院：依法受理征地、移民、拆迁及工程建设

中的各类涉法案件。

县公安局：负责严厉打击影响征地拆迁、干扰正常施工等违

法行为，保证工程顺利实施。

县监察委：负责做好工程建设管理监督检查工作，对相关部

门、单位及工作人员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侵害群众权益、阻

碍正常施工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。

县审计局：负责做好项目审计工作。

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负责配合办理项目相关手续。

县环境保护局：负责对工程建设过程中环境影响的监督检查

和申请报批等工作。

国网吉林乾安县供电有限公司：负责迁移所属的供电线路等

设施。

中国石油吉林松原销售分公司乾安经营处和中国石油吉林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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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分公司乾安采油厂：负责配合好征地拆迁工作。

广电、移动、电信、联通等单位：负责迁移所属的通讯线路

等设施。

事涉乡（镇、场、园区）主要负责做好群众思想工作，组织

相关村、分场签订征地拆迁协议，拆迁资金分解及发放，及时协

调解决征拆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矛盾和纠纷，营造良好施工环境。

乾安县人民政府

2018 年 9 月 4 日

抄送：县委办公室，县人大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纪检委办公室，

县法院，县检察院。

乾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 9月 4日印发


